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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对待您的赠与 

赠与，又作赠予，是亲属之间或者准家人（例如恋人）之间的较为常见的一种财产转移的安排。

在大部分情况下，赠与是情谊与友善之表达，理应增进相互之感情但大额的赠与引发纠纷在实务中

并不罕见。这一现象很可能源于两个原因：一则赠与都是发生在关系亲密者之间，因此对赠与都是

简化处理，鲜有用书面形式制成正式的赠与合同的；二则也很少有人就此类事项付费咨询律师等专

业人士，而是凭着直觉完成了赠与。 

但事实上，赠与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法律制度，是一项被低估的法律制度。下文对赠与制度及其

适用作一概括性的介绍。 

一、 赠与之法律适用 

借贷抑或赠与之定性。父母资助子女购房，在近十年是一个家庭常态。在诸多的离婚案件中，

特别是父母资助了部分款项情况下，这部分由直接汇款形成的“资助”，往往会形成两类争议：第

一，是赠与还是借贷？第二，如果是赠与，那么属于赠与个人还是赠与夫妻双方？即使《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7 条作了相对细致的规定，在缺

乏书面文书的情况下，法院审理中也更多依靠法官有限的查明与自由裁量进行判决。因此，建议从

最初应当以书面形式明确属于借贷还是赠与；并且自然人之间将借贷豁免（即将借贷实质性转化成

一种赠与），在现阶段都不产生个人所得税问题，因此是宽松灵活可以转化的。 

彩礼与赠与。彩礼是中国传统婚俗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习俗迄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力。从民

法角度看，彩礼合乎赠与之外观：一方付出而无偿地使对方获得财产。但是在婚恋关系中并不是所

有的赠与被认定为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规定了允许彩礼予以返还之特定情形，但是对于从性质上未被认定为彩礼的其他赠与，都无

返还之法定依据。因此，婚恋期间的大额赠与需要谨慎。 

赠与之反悔与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文简称“《合同法》”）第 186 条的

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

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条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依然适用，并不

会因为当事人之间的特殊性而有区别对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三）》第 6 条明确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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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

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换句话说，在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关于

慷慨赠与、房产加名等的一纸承诺是不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拘束力的，只有完成了的赠与，才是

真正的赠与。 

离婚协议中赠与之特别法律适用。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观点，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

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

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

那么男女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

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

子女的权益。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时

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因此当

赠与属于“离婚协议”一揽子具体协议之一部分之时，其法律适用上有特别之处。 

二、 赠与的规划 

继承、人寿保险、家族信托和赠与，被并称为四大传承工具。赠与制度作为传统的财富传承工

具，其作用不容忽视。从法律基础与法律实务来看，现行的《合同法》支持复杂性的赠与安排。下

文我们将常见的规划进行了简单的整理。 

赠与中明确标的物属于受赠人的个人财产。《婚姻法》第 18 条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

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属于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也就是说允许赠与人在赠与之意思表示中明确赠

与标的物是否属于受赠人的个人财产；如果无明确的意思表示或者可明确推定的意思表示，则将被

认定属于受赠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但现实中基于情面等因素，赠与当时的意思表示往往是模糊的，

从而导致在发生争议后的诉讼中很难认定是赠与一方还是赠与双方。因此建议如果确有需要，应对

予以明确。 

赠与房产，保留居住权。虽然现行《物权法》并未承认居住权属于典型的物权之一，但是为第

三人谋求居住权的诉求，并不罕见。例如 A 先生希望其个人房产在自己百年之后由自己的女儿 C 女

士取得；同时在自己先于再婚妻子 B 女士去世的情况下，也希望保障 B 女士在该房屋内终身的居

住权。这种诉求在家事领域是常见的。A 先生通过效力相对最高的公证遗嘱来明确该个人房产由 C

女士一个人继承，但房产的继承程序不可能完全绕开法定继承人 B 女士，有可能因此产生讼争。而

赠与制度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路径。即 A 先生在生前直接通过赠与过户给 C 是这一最直接的

做法。当然此时要保障 A 先生与 B 女士的利益，特别是在居住权无法在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他项

权利登记的情况下，需要一系列较为复杂的协议安排来确认此项居住权利，包括在赠与合同中附上

明确的义务。但是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保留居住权在法律技术上完全是可行的，限于篇幅与主题，

本文在此不赘述。 

赠与股权，保留投票权等管理权限。股权赠与之后，保留投票权等管理权限，在现实中也并不

罕见。例如 A 先生与太太 B 女士协议离婚之时，达成了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之部分转移给

未成年的孩子 C 名下的协议。此时获得对 C 名下股权的管理权，对 A 先生继续保留对企业的控制

权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诉求；而对 B 女士而言，只要确保企业经营的大部分利益归属于 C 即可，因此

这样的安排符合共同的利益诉求，有利于协议和平地分手。除了在家事领域，股权赠与在商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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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适用的情形。现实中在高管、核心技术人员聘用协议中约定股权的赠与的并不罕见，这类协议

往往也是一揽子协议之一部分，并且还有个人所得税等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比家事领域的股权赠与

要复杂得多。 

三、 结语 

赠与往往发生在关系密切者、利益一致者之间，因此在发生赠与之时往往会选择简化处理。但

即使是亲人，关系也有疏远之可能；而利益更不可能永远一致。这解释了为何现实中赠与引发的纠

纷之多样性与频繁性，同时也说明了赠与是一项需要咨询专业人士才能妥善解决的事项。 

现行《合同法》、《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赠与有较为细致的规定，但依然是碎片化的，离制

度的体系完整还很遥远。在目前规范不完整的情形，需要充分利用意思自治原则来完善赠与合同之

内容，期望最终的结局符合赠与人之意愿；或者在不符合其意愿之时也能有其他救济之可能。此外，

虽然不乏单纯赠与之情形，但更多的赠与往往发生在一个更大的法律关系或者法律框架之中，此时

如何从技术上将赠与合同与其他合同相关联，也是值得专业人士去探讨的法律问题。 

郑重对待您的赠与，不要让赠与之慷慨成为失望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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